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

原告对被告送达地址确认书
	案由
	纠纷
	案号
	（202 ）粤1284民初     号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告知如下：

人民法院依据原告起诉时所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当要求原告补充材料。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补充或者依据原告补充的材料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当事人提供的被告的送达地址
	被告：

	
	送达地址：

	
	收件人：

	
	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

	当事人对被告的送达地址的确认
	我已阅读了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保证上述地址准确、有效。

当事人/代理人：                     

年    月    日

	备  考
	


注：1．本样式供所有民事案件使用。
　　2．当事人填写本表前，应当仔细阅读表中第一栏内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的书面告知；当事人阅读有困难的，法院工作人员应当向其口头告知。
　　3．本表中送达地址应当由当事人自己或当事人的代理人填写；当事人因文化水平限制不能书写，又没有代理人的，可以口述后由法院工作人员代为填写，并经两名以上法院工作人员宣读无误后由当事人签名或捺印确认。
　　4．当事人的电话号码应当包括办公电话、住宅电话和移动电话。

